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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茬”果采摘时间提前近一周

七月暑气逼人，无锡的地产火龙
果大棚里正上演着“热”与“甜”的奇
妙碰撞。记者连日走访发现，由于今
年天气热得早，本地火龙果也较往年
提前了近10天成熟，部分农场已陆
续开启采摘模式。这些顶着高温生
长的热带水果，正以紫红饱满的果
实、19度的高糖度，为盛夏的无锡带
来别样的鲜甜。

大自然生态农场则在种
植模式上另辟蹊径。只见棚
内葡萄藤顺着架顶爬，火龙
果枝在下方垂，绿藤交错间，
紫葡萄与红火龙果相映成
趣。“这是去年开始尝试的套
种模式，一棚双收，效果不
错。”农场负责人吴艳萍拨开
葡萄叶，露出底下刚挂果的
火龙果。

不过今年的套种有点小
波折。“师傅修剪葡萄时留的
枝叶太多，把火龙果的阳光
挡了，原本6月下旬该熟的头
茬果，这几天才刚开始挂
果，”吴艳萍说现在总算摸出
了门道，葡萄留七八片叶就
够了，多了反而不利于火龙
果生长。

虽然头茬果晚了，但套
种的好处实实在在：既可以
减少果园水分和肥料损失，
还可以防止杂草生长，且套
种可以充分利用大棚上下空
间，有效节约土地利用面积，
亩产的经济效益可翻一倍，
增产增收的同时还能分摊一
部分风险，可谓一举多得。

今年棚里的葡萄品种也
多了好几个，夏黑、巨峰、乒
乓葡萄、醉金香，都是老无锡
熟悉的老味道。“不少客户就
惦记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特
意种了这些老品种。”吴艳萍
说，他们还尝试了西瓜和葡
萄套种，“地里的学问多，多
尝试尝试，总能找到平衡。”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锡
山区的味之源家庭农场。这里
的火龙果已种植了9年，近10
亩的大棚里，“树上熟红心火龙
果”正挂在枝头等待采摘。“我
们的火龙果不催熟，就在树上
长到全熟，摘下来就能吃，汁水
充沛，口感软糯香甜。现在第
一批的口感是八分甜、两分
酸。”农场负责人吴天舒说，往
后口感会随着天气而变，“早晚
温差大，糖分就积累得足；天气
太热，生长周期缩短，甜度就差

口气。”
味之源家庭农场的火龙果

上周末正式开采，开园当天就
迎来 20多组家庭，家长带着
孩子在棚里穿梭，小朋友新奇
得不行。“有客户以前不爱吃
火龙果，嫌有股肥皂粉味，那
其实是保鲜剂的味道。”吴天
舒说，外地果七八分熟就摘下
来了，跟树熟的口感不好比，
很多客户来采摘品尝后都被
圈粉了。“以前吃火龙果得等
外地货，现在家门口就有新鲜

的。”来采摘的市民李女士拎
着半筐果说，刚摘的果子咬下
去，汁水顺着手指流，“这才是
夏天该有的甜”。

据了解，这里的火龙果采
摘期从7月中旬一直延续到年
底，能收三到五批果。最近，农
场推出了采摘团购套餐，59.9
元能采摘带走5斤。除了亲手
摘果，感受大棚里的“热带风
情”外，也可以直接购买鲜果礼
盒，7斤左右的礼盒装售价1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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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火龙果抢地产火龙果抢““鲜鲜””上市上市

家门口果园可体验采摘的乐趣

葡萄火龙果套种实现一棚双收

前几年，市民姚某花费4100元购买了
一只阿拉斯加犬。2024年7月，姚某将饲养
的阿拉斯加犬送至某宠物生活馆进行生活
训练，希望纠正狗狗的生活习惯。双方签订
训练协议后，约定训练周期为45天，随后姚
某向宠物生活馆支付了训练费4100元。

协议签订当天，阿拉斯加犬就被送进训
练基地。训练期间，姚某通过双方建立的微
信群了解该犬的训练和适应情况。2024年
9月1日，姚某突然接到训练机构负责人的
电话：“阿拉斯加犬中暑了，正被送往宠物医
院抢救。”而当姚某赶到宠物医院时，“毛孩
子”因抢救无效死亡。之后，他将宠物生活
馆告上了法庭。

姚某认为，阿拉斯加犬属于不耐高温的
犬种，宠物生活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降温防
中暑措施，导致其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姚某要求宠物生活馆退还培训
费4100元和赔偿自己购买犬只的费用、养
育犬只的费用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
万余元。宠物生活馆表示，犬只生活的场所
均安装了空调且处于24小时开启状态，犬
只中暑是自身抵抗力、免疫力不足，训练人
员已第一时间将其送医救治，已尽到了合理
的义务和安全保障责任。

新吴法院江溪法庭审理认为，姚某与某
宠物生活馆签订的驯犬协议合法有效，对双
方具有约束力。姚某交付爱犬时是健康的
状态，犬只死亡时正处于该宠物生活馆的管
理和控制之下，可以认定犬只中暑死亡是因
宠物生活馆管理不当、照顾不周所致，故应
当赔偿姚某相应损失。

然而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成为本案的
焦点。“因某宠物生活馆的原因导致犬只死
亡，双方签订的驯犬协议的合同目的未能实
现，某宠物生活馆构成根本违约，应当退还
姚某训练费并赔偿犬只的购买费用。”承办
法官表示，姚某主张的饲养犬只费用是维持
犬只生存生活的必要性消费支出，与宠物生
活馆的违约行为无关，无须赔偿。

关于姚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
院认为，案涉犬只属于姚某的财产，只有在
具有特殊人格象征意义的宠物受损时才可
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根据某宠物
生活馆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案涉协议签
订前，姚某的妻子就曾向某宠物生活馆提出
将犬只送养，且诉讼中姚某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饲养的犬只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
纪念物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犬只的死
亡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姚某主张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王佳）

“毛孩子”被送去“上学”
却中暑死亡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会得到支持吗？

上午9时许，走进惠山区
洛社镇尚田乐野农场的火龙果
大棚，扑面而来的是满眼的绿
意和裹着淡淡甜香的热浪。长
长的绿色枝条像一道道绿色瀑
布，顺着金属支架垂落，壮实的
枝条末端，拳头大的紫红果实
挺着圆肚子，果皮红亮得像打
了层蜡。温度计显示，此时棚
内已超 40℃，排气扇嗡嗡转
着，却吹不散满棚的热气。

“现在还算好了，没开排风
扇的时候，汗毛都能炸起来。”
种植户魏晓华正在剪下已成熟
的果实。抹了把满脸的汗，她

笑着说，“这个品种是‘紫钻’，
水分足得很，平均糖度能到
19，大多有八九两重。”剥开薄
皮，只见紫红色的果肉细腻得
像绸缎，黑亮亮的籽嵌在果肉
里，轻轻一抿就爆出汁水。“这
些侧枝都要剪掉，一根枝条只
留一个果，养分集中才能长得
匀实。”魏晓华说。

今年的天气让火龙果的上
市节奏有点“跳脱”，“忽冷忽热
的，早开花的一批成熟得快，提
前了好几天。”魏晓华说，按往
年规律，大批量成熟得等到7
月20日左右，今年从上周五就

开始零星采摘了，“现在每天能
采100多斤，预计20日后一天
能采七八百斤，能从7月中旬
一直采到8月下旬。”这只是三
批果中的“头茬”，头茬结束后，
断档大半个月，二茬果接上；再
断档大半个月，三茬果在冬季
成熟。“冬天的生长周期最长，
虽然果皮没夏天红亮，但‘养’
得更扎实，个头最大，一斤多的
很常见。”魏晓华说。


